
信息披露54 2026年6月30日 星期二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 2026年 6月 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

理人”）旗下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财通福鑫定
开混合，交易代码：501046，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
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若本基金在 2026年 6月 29日当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基金管理人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请以最新公告为

准。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
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溢价风险提示及停牌公告
截至 2026年 6月 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旗下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财通福鑫定开
混合，交易代码：501046，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严重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极大幅
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6年6月30日开盘起至当日10:30停牌。

若本基金在 2026年 6月 30日当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基金管理人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已严重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属于非理性追涨，请投资者理性参与

场内交易，审慎评估流动性与自身风险承受力，勿盲目追高，当前高位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浮亏。
二、本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暂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但本基金场外持有人可以通过销售机构

办理本基金的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将基金份额转至场内，在场内卖出本基金。
三、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
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7月1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

017000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于北京时间2026年7月1日（港股交易日休市日）暂停格林港股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不便。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china-green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

501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7月1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

015856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
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恢复申购起始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于北京时间2026年7月1日（港股交易日休市日）暂停格林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不便。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china-green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

501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7月1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

015289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
运作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026年7月2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决定于北京时间2026年7月1日（港股交易日休市日）暂停格林高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不便。
（2）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china-green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

501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场内简称“港股互联网ETF华宝”）

513770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华宝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鉴于 2026年 7月 1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于 2026年 7月 1日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在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期间，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港股通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申购、赎回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

行“）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6月30日起增加南京银行为以下适用
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1
2
3

基金全称
华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华宝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基金代码
009989
023319
023320

二、投资者可到南京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
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02
公司网址：http://www.njcb.com.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30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汉口银行申购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汉口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协商一致，自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本公司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汉口银行申购及定投申购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基金全称
华宝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华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A类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华宝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基金代码
001324
006098
007255
162414
240003
240012
240018
240019
240020

二、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若有变动，以汉口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三、活动内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汉口银行各个销售渠道申购或定投申购以上产品，享有基
金申购费率一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汉口银行

有关公告。
3.本优惠仅适用于活动期间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定投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网址：www.hkbchina.com
客户服务电话：96558（武汉）、40060-96558（全国）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ETF（场内简称“港股通创新药ETF华宝”）

520880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华宝恒生港股通创新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鉴于 2026年 7月 1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于 2026年 7月 1日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在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期间，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港股通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申购、赎回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30日
1.公告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ETF（场内简称“香港大盘
30ETF华宝”）

520560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宝港股通恒生中国（香港上市）3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6年7月1日
2026年7月1日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鉴于 2026年 7月 1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于 2026年 7月 1日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在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期间，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港股通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自2026年7月2日起恢复申购、赎回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风险等级评价说明

（2026年6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对旗下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审慎评估，评价方法
及体系如下所示：

一、风险评价内容
公募基金风险评价应当坚持多维度综合评价原则，综合考量基金的流动性、到期时限、杠杆情

况、结构复杂性、投资单位产品或者相关服务的最低金额、投资方向和投资范围、募集方式、发行人等
相关主体的信用状况、同类产品过往业绩等多种因素。

涉及投资组合的基金应当按照基金整体风险等级进行评估。
基金存在下列因素的，应当审慎评估其风险等级：
（一）存在本金损失的可能性，因杠杆交易等因素容易导致本金大部分或者全部损失的基金；
（二）基金的流动变现能力，因无公开交易市场、参与投资者少等因素导致难以在短期内以合理

价格顺利变现的基金；
（三）基金的可理解性，因结构复杂、不易估值等因素导致普通人难以理解其条款和特征的基金；
（四）基金的募集方式，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公募基金；
（五）基金的跨境因素，存在市场差异、适用境外法律等情形的跨境发行或者交易的基金；
（六）自律组织认定的高风险基金；
（七）其他有可能构成投资风险的因素。
二、评价方法及风险分级
对于首次发行、存续期内定期开放的公募基金风险评价应充分考虑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范围

和投资比例，历史规模和持仓比例，结构化程度、过往业绩及基金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成立以来有
无违规行为发生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一）根据公募基金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范围对不同类型的基金进行风险评分：
1.股票型基金的风险评分为6分；
2.混合型基金的风险评分为4分；
3.债券型基金风险评价为2分；
4.货币市场基金、避险策略基金的风险评分为1分。
（二）根据公募基金的流动性设置风险加项：
1.基金封闭期限在3个月以上（含3个月）的，同时基金份额在封闭期内不可流通转让的，风险加

项为+3分；
2.基金封闭期限在3个月以上（含3个月）的，同时基金份额在封闭期内可流通转让的，风险加项

为+2分；
3.开放式基金风险加项为0分。
（三）根据公募基金结构化程度设置风险加项：
1.分级债券型、股票型、混合型基金，风险加项为+3分；
2.其他分级基金，风险加项为+4分；
3.非分级基金，风险加项为0分。
（四）根据公募基金募集方式、最低起投金额、过往业绩等进行风险调整，风险加减项范围为-3分

到+3分，具体考虑因素包括：
1.基金的历史规模和持仓比例；
2.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基金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
3.基金成立以来有无违规行为发生；
4.投资标的流动性；
5.投资商品、商品期货、股指期货及证监会允许的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的比例及投资衍生品的目

的；
6.投资风格，具体包括对冲、套利、投机等；组合中单只股票集中度、单只债券集中度、行业集中

度等；基金投资过程中杠杆使用度；
7.杠杆基金，FOF等其他创新产品因素；
8.发行人等相关主体的信用状况；
9.基金资产的估值政策；
10.基金属于非定制基金或定制基金；
11.基金最低起投金额是否大于1万元/笔。
对于不同类型的子份额的流动性安排和风险存在明显差异的分级基金，应对不同类型的子份额

分别进行风险评价。
公司公募基金风险评级分为五个等级，在对多方面风险进行评分并进行加总后得到风险评价总

分，不同的风险评价总分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具体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1.低风险等级（R1）：分值低于2分；
2.中低风险等级（R2）：分值介于2（含）-3（含）分；
3.中风险等级（R3）：分值为介于3-4（含）分；
4.中高风险等级（R4）：分值介于4-6（含）分；
5.高风险等级（R5）：分值高于6分。
三、公募基金风险等级评估结果（2026年6月）

基金代码

000912/009744/026398
650001/650002/013587
000458/000459/022901

001270/001271
001607/001608

基金名称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英大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后风险等级

低风险等级
（R1）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调整前风险等级

低风险等级
（R1）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风险等级调整
情况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003446/003447
003713/003714
001678/022868

008242/008243/012381
009298/009299/013543

009770
010174/010175
012352/012353
012521/012522
012854/012855
014511/014512
015274/015275
015620/015621

016066
016296

016666/019816
017440/017441
015724/015725

017396
017394

020050/020051
020844/020845

020389
024540/024541
026163/026164
027084/027085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英大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英大安盈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 7天持有
期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英大安旸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碳中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45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50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 CFETS0-3 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福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英大安瑞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英大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低风险等级
（R1）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风险等级
（R3）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风险等级

（R3）
中风险等级

（R3）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2）

低风险等级
（R1）

中低风险等级
（R2）

中风险等级
（R3）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风险等级

（R3）
中风险等级

（R3）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低风险等级（R2）

中高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4）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上述基金风险等级评价说明仅代表本公司的观点，投资者亦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以及过往的基金定期报告等相关信息，以充分判断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上述基金风险
等级评价说明仅适用于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直销客户，其解释权归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风险提示
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

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能够提供固定
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投资者购买基金产品时，既可能按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
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
律文件和风险揭示，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做出如下风险揭示：
（一）依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中基金、商品型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者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
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二）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
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开放日基金的净
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开放式基金为百分之十，定期开放基金为百分之二十，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特殊产品除外）时，投资者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申请的全部基金份额，或投资者赎回的款
项可能延缓支付。

（三）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特殊类型产品风险揭示：
1.如果投资者购买的产品为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

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2.如果投资者购买的产品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或者基金合同约定了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限，在

封闭期或者最短持有期限内，投资者将面临因不能赎回或卖出基金份额而出现的流动性约束。
3.“养老”字样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养老目标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

损。
（五）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
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
证。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为客观反映基金公允价值，自2026年6月29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基金（ETF除外）持有的停牌股票“拓荆科技”（证券代码：688072）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同时，对ETF联接基金持有的标的ETF，在其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
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旗下基金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
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
解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关于二〇二六年五月

主要运营数据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期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REIT

华夏越秀高速REIT
180202

2021年12月3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指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
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5号—临时报告(试行)》等
有关规定以及《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夏越秀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2026年5月主要运营数据

本基金以获取不动产项目通行费收入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运营管理不动产
项目，力求提升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收益水平，实现不动产项目现金流长期稳健增长。

2026年以来，不动产项目公司整体运营情况良好，无安全生产事故，本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来源
分散，无重要现金流提供方，外部管理机构未发生变动。2026年5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湖
北汉孝高速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项目

湖北汉孝高速

日均收费车流量（辆次）

当月

27,250
当月环比

变动
-10.5%

当月同比
变动
-3.9%

2026年
累计
34,326

累计同比
变动
-0.9%

路费收入（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当月

1,651
当月环比

变动
-6.4%

当月同比
变动
-1.1%

2026 年
累计
9,515

累计同比
变动
0.6%

备注：
①日均收费车流量计算方法：当月总收费车流量/当月自然天数。
②收费车流量口径说明：均为自然车流（veh）口径。
③以上为联网中心当期清分数据，未经审计，该数据不包括联网中心对以前月度清分数据的调

整部分，因此各月加总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以定期报告披露为准。
④当月日均收费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环比下降的原因：当月劳动节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合计

5天）全国收费公路免收7座及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小客车）通行费，当月小客车收费天数比4月
少 1 天。

以上披露内容已经过本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广州越通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确认。
三、其他说明事项
投资者可登录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拨打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进行相关咨询。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
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
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风险等级调整的通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依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等法规要求，以及本公司制度规定，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基金的风险等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基金产品风险等级的变化以及对投资决策带来的影响。

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风险评价结果以基金产品风险等级来具体反映，基金风险等级按照风险由
低到高顺序，依次划分为：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R3-中等风险、R4-中高风险、R5-高风险五个等
级。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官网（www.stocke.com.cn）查询、了解所有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及基金产品
风险等级划分规则说明，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45）咨询详情。

1.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具体风险评价结果如下：
基金名称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高等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安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月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双月鑫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兴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悦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沣30天持有期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锦利增强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金算盘货币市场基金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新兴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平稳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风险等级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2-中低风险

R1-低风险

R1-低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3-中风险

浙商汇金红利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红利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鼎盈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浙商汇金量化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证A5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卓越配置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浙商汇金卓越稳健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4-中高风险

R2-中低风险

R3-中风险

R2-中低风险

注：上表不包含已终止运作的基金。
2.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风险等级涉及调整，具体如下：

基金名称

浙商汇金中证A5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卓越稳健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

类型

股票型、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混 合 型 、基 金 中 基 金
（FOF）

调整前风险等级

R3-中风险

R3-中风险

调整后风险等级

R4-中高风险

R2-中低风险

风险提示：
1、公司旗下基金产品R1-R5的风险等级评级结果是根据法律法规、本公司内部评级标准评定，

与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如有）、产品资料概要（如有）中的风险收益特征或风险状况主要基于
基金投资方向与策略特点的概括性表述不同，并与风险收益特征或风险状况表述并不必然一致或存
在对应关系。

2、本次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调整，系为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评级更新，不改变基金原有
运作规则及合同约定。

3、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法规对基金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
不同，因此不同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

4、投资者购买基金后，所购买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可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等影响而发生调整，
并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失。投资者应及时关注基金风险
等级的变化并谨慎决策，以确保自身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关于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6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下属基金份额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
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科技创新混合

008988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6年06月30日
2026年06月30日
2026年06月30日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

大成科技创新混合A
008988

是

10,000.00

大成科技创新混合C
008989

是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公司决定:
自2026年06月30日起，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

申购）及转换转入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累计金额（不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市值）应不超
过10万元（含本数）”调整为单日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的累计金额（不含该账
户存量份额市值）应不超过1万元（含本数），如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含该账户

存量份额市值）超过1万元（不含本数），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大成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正常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

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
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30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 13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6年 6月 29日
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ETF基金除外）持有的停牌股票“拓荆科技（代码：688072）”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本公司计算依据为AMAC行业指数。

待以上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永赢宏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6月3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
下属基金份
额类别的相

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人
民币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
别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永赢宏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宏泰短债

015832
2022年07月22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永赢宏
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宏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2026年06月26日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6年度的第2次分红
永赢宏泰短债A

015832
1.0148

5,027,878.60

4,525,090.74

0.046

永赢宏泰短债C
015833
1.0138

68,815.28

-

0.036

永赢宏泰短债D
022660
1.0159
1.48

1.34

0.055

永赢宏泰短债E
021307
1.0139

178,618.51

160,756.66

0.043
注：基金合同生效满 3 个月后，若基金在每季度倒数第三个工作日收盘后每 10 份基金份额可供

分配利润金额高于 0.01 元(含)，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
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90%。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
监管规定，本基金C类份额本次分红方案为0.036元/10份基金份额。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6年06月30日
2026年06月30日
2026年07月01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管理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2026年06月3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并于2026年07月0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6年07月02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并在开放日赎回。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权益登记日开放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基金，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通过销售网点
或通过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maxwealt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05-888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
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
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30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指定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6
月30日起，本公司指定下列流动性服务商为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动性服务商：

1、永赢中证畜牧养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16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永赢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26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红塔红土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
及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红塔红土
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红塔红土盛隆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本基
金最后运作日为2026年6月1日。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24日期间对本基金进行了财产清算，清算报
告全文于2026年6月3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tamc.com.cn）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披露。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合同终止日指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基
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的日期。因此，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26年6月30日终止。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应分配剩余财产共计人民币 702,
542.67元，清算资金将于2026年6月30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具体到账时间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办理本基金的账户注销等业

务。投资人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16）了解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红塔红土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红塔红土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6年6月2日起进入清算期，清算报告全文于
2026年 6月 3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tamc.com.cn）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1-666-916（免长途话费）咨
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充分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并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